
 

  

 

 

 

 

 

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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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2020年11月23日出具的上证科审（审核）〔2020〕943号《关于西安凯

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

（以下简称“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要求，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或“保荐人”）作为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凯立”、“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所提问题逐项进

行认真讨论、核查与落实，并逐项进行了回复说明。具体回复内容附后。 

关于回复内容释义、格式及补充更新披露等事项的说明： 

1、如无特殊说明，本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西安凯

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会稿）》（以

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一致； 

2、本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引用 楷体（不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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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进一步披露下游化学原料药、中间体客户因技术迭代、价格变化可能导致

的经营风险。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之“二、重大风险因素”之“（五）

下游化学原料药、中间体客户因技术迭代、价格变化可能导致的经营风险”以及“第四

节 风险因素”之“二、经营风险”之“（十）下游化学原料药、中间体客户因技术迭代、

价格变化可能导致的经营风险”中进行补充风险提示如下： 

“公司下游以精细化工为主，化学原料药及中间体制造企业在公司客户中占比较高。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下游客户产品的催化反应合成工艺中，一旦有更为先进的合成工

艺出现，将会形成化学原料药、中间体生产技术的迭代。如果新的合成工艺不使用公

司的催化剂产品或公司的催化剂产品性能跟不上技术迭代的速度，将导致公司存在失

去该类客户的风险。 

同时，随着国内“4+7”带量采购、药品关联审评和一致性评价政策的实施，将会

使公司下游医药企业的竞争更加激烈，迫使其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竞争

优势。部分客户可能将对相关催化剂产品提出降低使用成本的要求，或者开发新的合

成工艺将使用新的催化剂，若公司产品改进升级和新产品研发跟不上客户要求，将存

在失去该类客户的风险。从而对公司整体经营及收入情况造成影响。”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采取了以下核查程序：了解医药行业技术发展情况、对发行人进行访谈，

了解医药行业相关技术发展变化及政策变化对公司的影响。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下游化学原料药、中间体客户技术迭代、价格变化可能对

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已对上述事项进行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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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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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盖章页） 

 

 

 

 

 

 

 

 

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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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回复报

告的全部内容，确认本次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签字：                

                       张之翔 

 

 

 

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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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陈彦斌                  郭  尧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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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声明 

本人作为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

事长，现就本次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回复

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

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次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字：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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